仙游县司法局证明事项实施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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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仙游县司法局
	对公民法律援助申请的审批
	居民身份证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申请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的证明
	《法律援助条例》、《福建省法律援助条例》
	2003年9月1日国务院令第385号，2002年1月20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国务院法规、地方法规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 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 第十一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四条　公民就本条例第十条所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出： (一)请求国家赔偿的，向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向提供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向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向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五)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向被请求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 本条例第十一条所列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向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申请由看守所在24小时内转交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所需提交的有关证件、证明材料由看守所通知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协助提供。

《福建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组织、指导和监督。 第十条　公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因经济困难或者发生突发事故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　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一)刑事诉讼辩护、代理；　(二)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三)请求给付社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金、抚恤金、救济金、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四) 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农村五保户、患有严重疾病的人请求侵权赔偿；(五)见义勇为者请求奖励与保护；　(六)请求国家赔偿；(七)公证；（八）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或者其他人伤害事故受害人请求赔偿；　(九)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法律事务。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案件，由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受理。非指定辩护的刑事诉讼案件和其他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由承办案件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由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事由发生地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公安部门、申请人所在单位或所在村（居）民委员会
	申请条件：
公证机构变更名称、办公场所，根据当地公证机构设置调整方案予以分立、合并或者变更执业区域的，应当由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审核后，逐级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变更核准手续。核准变更的，应当报司法部备案。 公证机构变更负责人的，经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核准后，逐级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窗口办理：
办理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6月1日至9月30日下午15：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理地点：仙游县清源东路2号县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法律援助149号窗口
交通指引：551、609公交线路至仙游党校站下车步行至新中心大楼;621、651、609、618、619、K05公交线路至坝垅站下车步行至新中心大楼；609、610公交线路至县行政中心站下车步行至新中心大楼
网上办理：

提供全流程网上办理（在线申请、网上预审、网上受理、网上办结）,申请人不用提交纸质申请材料，只须办结后领取结果。
	行政给付


